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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将施行价格临时补贴新预案

食品CPI连续3月超7%
贫困人群可领价格补贴

当CPI涨幅过快，食品、粮食价
格出现居高不下，城乡低收入群体
的生活水平，不会因物价上涨而降
低。日前，记者从北京市发展改革
委获悉，新修订的北京市城乡居民
基本生活消费品价格变动应急救助
预案将开始施行。这意味着，当价

格涨幅达到一定水平时，政府将给
城乡低保人员、农村五保供养人员、
享受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孤
残儿童和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发放
价格临时补贴。

此前的2005年，北京市民政局
曾印发《北京市城乡居民基本生活

消费品价格变动应急救助预案(试
行)》，并且一直沿用至今。“新旧预
案差别不小，比如新预案中因为食
品和粮食价格上涨而触发启动条
件，明显比旧预案要灵敏得多。”北
京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举例表
示，在2010年至2011年的一轮价格

明显上涨时期，按照新预案就可以
快速启动价格临时补贴；但按照旧
预案，就会因为未能达到启动条件
而搁浅。

“实际上当时价格上涨幅度并
不低，但是旧预案的一些条件不容
易达到。比如说副食品支出连续 3

个月同比涨幅超过 15%，往往是连
续两个月涨幅超过 15%，但第三个
月涨幅微降，只有 13%左右。这样
虽然消费者的支出增加了，还是无
法启动价格临时补贴。”北京市发展
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新预案之
下的应急保障更及时。

一问：发给谁？

5类贫困人群可获补贴

预案中明确，城乡低保人员、
农村五保供养人员、享受定期抚
恤补助的优抚对象、孤残儿童和
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将获得价格
临时补贴。

对比新旧预案，可以发现保
障范围明显扩大。在原预案仅保
障城乡低保对象的基础上，扩大

至城乡低保、农村五保、优抚对
象、孤残儿童、领取失业保险金 5
类人群。

那有多少人能享受这个补贴
呢？按照新预案所列保障范围，
将覆盖大约22万人左右，比原有
的16万人左右明显增加。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

人透露，2013年北京设立了年规
模 5亿元的价格应急调节资金，
专门用于在价格异常波动的情况
下，对低收入群体生活困难等方
面的补助资金。此次预案修订实
现了与价格应急调节资金相衔
接，也就是说在资金上有了充分
的保障。

二问：怎样发？

四种情况下可发放
价格临时补贴，将在何种情

况下发放？北京市发展改革委
透露，凡出现以下情形之一，就
将启动价格临时补贴发放。

一是本市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CPI)同比涨幅连续3个月超过
本市确定的调控目标数值时；二
是本市 CPI中，食品价格同比涨

幅连续 3 个月超过 7%或粮食价
格同比涨幅连续3个月超过10%
时；三是水电气价格政策调整超
出当年社会保障标准调整中考
虑的幅度，且不能在 3个月之内
调整社会保障相关待遇标准
时。此外，还包括市委、市政府
决定的其他情形。

而在2005年的旧预案之中，
价格临时补贴的三个启动条件
分别是：粮油连续 2个月同比涨
幅超过 40%；副食品支出连续 3
个月同比涨幅超过 15%；水、电、
燃煤(气)价格上涨造成消费支出
超过低保标准10%。

三问：何时发？

按月计算按季发放
预案文件中明确表示，价格

临时补贴采取“按月计算、按季
发放”的办法，价格临时补贴在
第 3个月CPI月度指数发布后 30
天内一并发放。文件中还给出
了测算公式：价格临时补贴标准
=本市当年城乡低保标准×城镇
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
指数同比涨幅。

在这个公式中，“城镇低收
入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
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词汇。北京
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透露，
这是从 2011 年开始试运行的一
个测算指数，每个月更新。CPI

里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包含了
食品、住房等八类指数，这一指
数只考虑跟市民生活关系最密
切的食品等核心消费指数，并综
合测算而来。

举例来说，假设本市当年的
城乡低保标准为每月 650元，而
价格临时补贴启动当月的城镇
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
指数同比涨幅为5%，那么市民每
个月可以获得的价格临时补贴
为650元×5%=32.5元。

值得注意的是，市发展改革
委方面明确，补贴标准“就高不
就低”。

2014 年北京民政部门再次
调整了城乡低保标准，城市低保
标准为每月 650 元，农村为 560
元，虽然近几年农村低保标准在
以更快的速度上调，目标是实现
城乡标准一体化，但目前仍存在
一定幅度的差距。此次预案修
订已经充分考虑到这个问题，不
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低收入人
群，都以城镇低收入居民基本生
活费用价格指数为测算依据，这
实际上是在最大限度地降低价
格上涨对低收入群体的实际影
响。

杭州拟出台规定

大气严重污染时
露天烧烤罚款10万元

日前，《杭州市大气污染防治
规定(草案)》(征求意见稿)在杭州市
法制办网站上公布。

在大气受到严重污染，发生或
者可能发生危害人体健康和安全
的紧急情况时，将责令有关企业停
产或者限产、限制部分机动车行
驶、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停止工地
土石方作业和建筑拆除施工、停止
露天烧烤、停止幼儿园和学校户外
体育课等。

如果相关企业拒不执行停产
限产，最高将被罚款 50万元；如果
不停止工地土石方作业、建筑拆除
施工或露天烧烤，由城市管理综合
执法部门处 1万元以上 10万元以
下罚款。

煤炭、水泥、石灰、砂土等易产
生扬尘的物料应当密闭贮存，不能

密闭的应当在其周围设置不低于
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并采取有
效覆盖措施防止扬尘。装卸物料
要采取密闭或者喷淋等方式控制
扬尘排放，否则，将被处以 1000元
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容易产生挥发性有机物废气
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应当在密闭空
间或者设备中操作，并安装、使用
污染防治设施。未按规定做到的，
将由环保部门责令改正，并予以 2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此外，市政府应划定并公布禁
止销售、使用高污染燃料的区域，
也就是所说的“无燃煤区”。区域
内现有燃烧煤炭、重油、渣油等高
污染燃料的设施，将在规定期限内
停止使用，或改用清洁能源。

上海调整公积金缴存基数
上下限分别为2116元、226元

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5日宣
布，7 月 1 日起公积金缴存基数由
2012年月均工资调整为 2013年月
均工资，月缴存额上下限分别为
2116 元、226 元，缴存比例仍为
7%。补充公积金1%-8%。

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5日刊
发《关于2014年度上海市调整住房
公积金缴存基数和月缴存额上下
限的通知》，表示按照国务院《住房
公积金管理条例》和《上海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若干规定》的有关规
定，经上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
会第 42次会议审议通过，上海自 7
月1日起调整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
和月缴存额上下限。

自 2014年 7月 1日起，上海市
职工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数由
2012年月平均工资调整为 2013年

月平均工资。2014年度住房公积
金月缴存额上限为2116元，城镇个
体工商户及其雇用人员、自由职业
者的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上限为
3626元。月缴存额下限为226元。

2014年度职工本人和单位住
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仍为各 7%；补
充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仍为各1%
至8%。缴存住房公积金确有困难
的单位，可以申请降低缴存比例或
缓缴住房公积金。

此外，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
表示，为提高办事效率，自 2014年
度起，本市住房公积金基数调整将
全部采用网上调整的方式。各单
位可登陆上海住房公积金网的基
数调整专栏办理相关手续。

江苏拟将驾驶人交通信用状况
与个人信贷挂钩

《江苏省机动车驾驶人文明交
通信用试行管理办法》日前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驾驶人交通信用状
况将与评优评先、职业准入、个人
信贷、车辆保险等挂钩。

《办法》(草案)规定：在江苏连
续居住满 1 年以上的机动车驾驶
人和所有权人都是适用对象。失
信行为拟分为 3个层次：一般失信
行为中，未挂车牌、遮挡号牌或酒
驾，属于较重的违法行为，只要发
生一次就算作失信行为。而闯红
灯、违停、超速、压线、违反禁令标

志等常见交通违法行为，年检周期
内累计达 20 次，也属于“一般失
信”。较重失信行为包括醉驾、毒
驾、飙车、伪造号牌等；年检周期内
较重失信行为达 3次以上的，就会
构成严重失信行为，肇事逃逸被判
刑也属于“严重失信”。

江苏省文明办、信用办、教育
厅、公安厅、人社厅、住建厅、交通
厅等部门，将对文明交通失信人实
施联动惩戒。在公务员招录、评优
评先、客运聘用、银行信贷、办理车
险等多个方面都有限制。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